
國立臺東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 

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修讀學系（學程）專長志願表 
(115.01.15) 

學  號  姓  名  
聯絡

電話 
 

就讀學系年級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     年級 

修讀學系(學程)專長

第一志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學程) ___________組 

修讀學系(學程)專長

第二志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學程) ___________組 

修讀學系(學程)專長

第三志願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(學程) ___________組 

本學程導師意見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簽章 

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學程主任意見 

□ 同意 

□ 不同意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章  

備註： 

一、 本表請於 3月中旬或 10月中旬（依本學程辦公室當學期公告之確切日期為

準）與本學程導師溝通討論並簽章，確認無誤後送至本學程辦公室。 

二、 請依個人意願序填滿三個志願，志願表送交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。 

三、 請務必核對及填寫清楚學系(學程)之正式全銜，若選填應用科學系，請填寫

化學及奈米科學組或應用物理組，其他學系(學程)無須填寫組別。 

四、 若申請人數超過各學系(學程)收容量時，由該專長學系(學程)辦公室審核為

主。如第一志願學系(學程)名額已滿，將依序由第二、第三志願進行遞補。 

 


